
 技术承诺书

 （投标单位名称）   承诺：

我方已认真解读贵公司本次招标货物的技术要求（详见技术承诺书附表）及验收方法，郑重承诺：我方所提供的货物能够满足贵公司本次招标货物的技术和质量要求，有能力按招标方需求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如果中标后我方出现以下任意一种情况，同意贵公司不与我公司就本次招标货物签订供需合同。即使合同签订后我方出现以下任意一种情况，合同履行中发生的原材料及服务等各项费用均由我方承担，并终止履行该合同。

1、不能按照贵公司本次招标货物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及时供货的。

2、贵公司在使用我公司提供原材料生产的产成品在采油厂现场使用过程中，出现检验指标不合格或其他无法满足采油厂现场使用要求的。

3、接到贵公司通知后，不能24小时内派技术服务人员到采油厂现场提供技术服务支持的。

4、所提供的招标物品属于大庆油田禁止使用的。

5、未承诺所提供招标货物质量保证期在12个月（含）以上的。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技术承诺书附表          
                         《招标货物技术要求》

	水处理杀菌剂（盐酸胍）

	序号
	项目
	指标
	依据标准或方法

	1
	室内评价指标（水驱）
	外观
	均匀液体
	Q/DYKP 055-2016《注水处理用杀菌剂 高浓有机溴化合物类（GNSJ01)、高浓有机硫化合物类（GNSJ02)、高浓季磷盐化合物类（GNSJ03）》中高浓有机硫化合物类GNSJ02

	
	
	刺激性
	无强烈刺激性
	

	
	
	水溶解性
	溶解
	

	
	
	与介质的配伍性
	无浑浊、无沉淀
	

	
	
	对硫酸盐还原菌的杀菌率（加药浓度10mg/l），%
	≥99
	

	
	
	对腐生菌的杀菌率（加药浓度10mg/l），%
	≥97
	

	
	
	对铁细菌的杀菌率（加药浓度10mg/l），%
	≥97
	

	
	
	硫酸盐还原菌残余菌数（加药浓度10mg/l），个/ml
	≤25
	

	
	
	急性经口毒性
	低毒或实际无毒
	GB/T21603－2008

	
	
	急性经皮毒性
	低毒或实际无毒
	GB/T21606－2008

	
	
	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无刺激性
	GB/T21609－2008

	
	
	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
	无刺激性
	GB/T21604－2008

	2
	现场应用指标（水驱）
	硫酸盐还原菌残余菌数（现场应用，加药浓度10mg/l），个/ml
	≤25
	Q/SYDQ 0824-2006《杀菌剂产品验收和使用效果检验指标及方法》

	
	
	腐生菌残余菌数（现场应用，加药浓度10mg/l），个/ml
	≤25
	

	
	
	铁细菌残余菌数（现场应用，加药浓度10mg/l），个/ml
	≤25
	

	备注：

	1、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满足以上指标的同时，必须能够根据各区域采出液成分的不同及变化对产品相关技术参数进行及时调整,直至达到现场使用要求。

	2、产品须为非氧化型杀菌剂，且不含甲醛、丙烯醛及油田禁用化学物质。

	室内评价指标：
外观：均匀液体；刺激性：无强烈刺激性；水溶解性：溶解；与介质的配伍性：无浑浊、无沉淀；急性经口毒性：低毒或实际无毒；急性经皮毒性：低毒或实际无毒；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无刺激性；急性皮肤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无刺激性。加药浓度10mg/l时达到以下杀菌效果：对硫酸盐还原菌的杀菌率≥99%、对腐生菌的杀菌率≥97%、对铁细菌的杀菌率≥97%、硫酸盐还原菌残余菌数≤25个/ml。
现场应用指标：
现场加药浓度10mg/l时达到以下杀菌效果：硫酸盐还原菌残余菌数≤25个/ml、腐生菌残余菌数≤25个/ml、铁细菌残余菌数≤25个/ml。

	
	
	
	
	


	  水处理杀菌剂（盐酸胍）
开普检验样品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依据标准或方法

	1
	室内评价指标（水驱）
	外观
	均匀液体
	Q/DYKP 055-2016《注水处理用杀菌剂 高浓有机溴化合物类（GNSJ01)、高浓有机硫化合物类（GNSJ02)、高浓季磷盐化合物类（GNSJ03）》中高浓有机硫化合物类GNSJ02

	
	
	刺激性
	无强烈刺激性
	

	
	
	水溶解性
	溶解
	

	
	
	与介质的配伍性
	无浑浊、无沉淀
	

	
	
	对硫酸盐还原菌的杀菌率（加药浓度10mg/l），%
	≥99
	

	
	
	对腐生菌的杀菌率（加药浓度10mg/l），%
	≥97
	

	
	
	对铁细菌的杀菌率（加药浓度10mg/l），%
	≥97
	

	
	
	硫酸盐还原菌残余菌数（加药浓度10mg/l），个/ml
	≤25
	

	备注：

	1、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满足以上指标的同时，必须能够根据各区域采出液成分的不同及变化对产品相关技术参数进行及时调整,直至达到现场使用要求。

	2、产品须为非氧化型杀菌剂，且不含甲醛、丙烯醛及油田禁用化学物质。

	至少提供1L样品，一部分用于检验上述指标，其余部分做为标准留样以验证实际送货产品是否能达到同样指标。


编制：                                审核：
大庆油田开普化工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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